

关于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

几个问题的答复
各镇党委，开发区党工委，街道党工委，区各直属单位党委：

区委组织部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后，部分单位和部门咨询关于专项检查的一些问题。现答复如下：

    1、本次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的重点是什么？

    答：以党支部为单位，在对现组织关系在本支部的党员自2008年4月以来的收入情况、党费缴纳情况、应补足部分进行摸排造册的基础上，对党员开展学习教育，告知党费缴纳标准，提醒引导党员对不足部分主动补缴。

    2、专项检查工作怎样开展才能减少阻力？

    答：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由领导干部带头、机关干部先行、企事业单位全面推开、最后做好离退休人员的工作。特别要对以往党费收缴明显不足的企事业单位、年薪制人员、离退休人员进行教育引导。

    3、专项检查工作为何9月、10月要分别上报情况统计表？
答：因为这项工作自8月底延续至年终结束。在此期间，各单位要对党费补缴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并根据《通知》要求分别于9月10日、10月10日填写情况统计表，上报补缴进展。

4、交纳不足部分的党费何时补缴？

答：党员补缴党费需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缴工作完成后各单位将补缴党费一次性上缴区委党费专户。

    5、党员取得的临时性收入是否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

    答：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除将“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税后）”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之外，临时性的收入，比如临时性的津贴费、补助、稿费、讲课费、银行存款利息等，不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

    6、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补交党费确有困难的如何把握？

    答：在专项检查中，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离退休人员党员的实际情况，由党支部研究提出不补交或少补交党费的意见，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后办理。

    7、对因组织关系发生变动而无法确认党费实交数的情况应如何处理？
答：2008年4月以来，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发生过变动。在专项检查中，这部分党员要主动向现所在党支部说明组织关系转入前交纳党费的情况，由党支部研究决定其是否需要补缴党费，并报上一级党委备案。

8、 经提醒后党员仍不补缴党费应如何处理？

答：党员如果未经党组织同意而少交党费，应当受到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情节严重的，应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

另外，中组部在2008年《全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情况通报》第52期上发布了《关于对党费收缴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问答》，现一并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对党费收缴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问答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组织部
2016年9月5日

关于对党费收缴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问答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号，以下简称《党费收缴管理规定》）之后，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委组织部的同志就文件的部分条款如何理解进行询问，经研究，现就几个具体问题答复如下：

    1、列入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津贴补贴包括哪些收入？
　　答：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津贴补贴是指：根据国家关于规范津贴补贴的有关规定，对各地各单位干部职工普遍发放的规范津贴补贴（工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对于只有少数地区、部分单位或特殊岗位享有的津贴补贴，比如：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和补贴（法院检察院办案津贴、审计补贴、纪检监察办案人员补贴、公安值勤岗位津贴、密码人员岗位津贴、信访岗位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贴等）、改革性补贴（住房公积金、住房提租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等），以及社会保险类补贴、伤残人员抚恤金等，不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
　　2、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税后”应如何计算？
　　答：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税后”是指：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各项收入之和扣除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余额。
　　例如，某省市机关单位的党员，某月单位为其发放的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的项目有：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资改革保留补贴、规范的工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以及住房提租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医疗补贴、住房公积金等。按照《党费收缴管理规定》第一条和问答第一条规定的口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资改革保留补贴、规范的工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其他收入项目不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上述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各项收入之和扣除该党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后的余额，即为其税后交纳党费的基数。
　　3、在企业，列入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工资收入的固定部分和活的部分包括哪些项目？
　　答：目前，由于企业人员工资项目没有统一规定，对同类性质的工资项目在不同的企业叫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列入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收入项目，应当按照是否符合“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的原则来确定。根据多数企业的做法，“固定部分”是指在企业内职工普遍发放的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技能工资、岗位（职务）津贴补贴。“活的部分”是指在企业内职工定期普遍发放的奖金和绩效工资。对于只有特殊岗位发放的津贴补贴（如，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的政府特殊津贴，高空、高温作业和有害、有毒等岗位发放的保健类补贴），以及社会保险类补贴、住房补贴、加班补贴、误餐补贴、表彰奖励完成某项工程项目有功人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等，不列入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
　　4、列入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主要指什么？
　　答：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离退休费总额包括：离退休时计发的基本离退休费和离退休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退休费之和，以及按国家规定发放的离退休人员补贴。离退休人员补贴是指：根据国家关于规范津贴补贴的有关规定，各地各单位离退休人员普遍发放的补贴（相当于在职人员的规范津贴补贴）。对于只有部分离退休人员享受的补贴（不同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补贴、离休干部护理费、艰苦边远地区补贴等）、改革性补贴（住房提租补贴、住宅电话补贴、交通补贴等）、伤残人员抚恤金等，不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
　　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养老金总额包括：基本养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企业年金和统筹外养老金。
　　5、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如何交纳党费？
　　答：对于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每月以当月实际领取的薪酬收入为计算基数，年终兑现绩效薪酬的当月按本月实际领取薪酬的总数为计算基数，交纳党费的比例参照《党费收缴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执行。例如：某实行年薪制人员党员年薪（税后）30万元，其中，基本薪酬为6万元，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为24万元。基本薪酬每月领取5000元，属于月收入3000—5000元的档次，1—11月份应按1%交纳党费，每月交纳党费50元；12月份兑现与绩效挂钩那部分薪酬时领取的薪酬和按月领取的薪酬之和为24.5万元，属于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档次，应按2%交纳党费，本月需交纳党费4900元（24.5万元×2%）。
    6、农民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是否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分？
　　答：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党费收缴管理规定》对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标准提出0.2元—1元的弹性要求。对农民党员交纳党费的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根据本地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确定。
　　农民党员交纳党费0.2元—1元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在农村中从事普通农牧渔业生产的农民党员。对于外出务工经商和承包集体林地、果园、鱼塘等经营项目的农民党员，由本人申报月平均收入，自觉参照《党费收缴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交纳党费。
　　对于领取定额补贴的村干部党员，参照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交纳党费的办法交纳党费。
　　7、流动党员外出期间如何交纳党费？
　　答：流动党员外出期间交纳党费的标准，对在流入地就业的流动党员，参照《党费收缴管理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执行；对未就业的流动党员，其中，有固定收入的，仍按其原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没有固定收入的，按以每月不低于0.2元的标准交纳党费。
　　流动党员外出期间一般应向流入地党组织交纳党费。由流出地党组织在流入地建立党组织并进行管理的流动党员，外出期间一般应向在流入地建立的党组织交纳党费；由流出地党组织委托流入地党组织管理的流动党员，外出期间一般应向流入地党组织交纳党费。因外出地点变动频繁而未能落实接收组织关系单位的流动党员，未落实接收组织关系单位期间，可向流出地党组织交纳党费，也可在落实接收组织关系单位后，向流入地党组织补交党费。对于尚未落实就业去向，按有关规定将党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党组织的学生党员，仍向原就读学校党组织交纳党费，其交纳党费的数额，按在校学生党员交纳党费标准执行。
　　8、不按月取得收入的党员主要包括哪些？这部分党员如何交纳党费？
　　答：不按月取得收入的党员是指既不拿年薪也不按月领取薪酬的党员，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民办非企业单位出资人、自由职业者等人员中的党员。
　　对不按月取得收入的个体经营者等人员中的党员交纳党费，要按照自觉、主动的原则办理。这些党员能否自觉、主动交纳党费，是衡量他们党员意识和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首先要把党员交纳党费的相关规定向党员本人讲清楚，然后，由党员本人主动申报上季度月平均收入，自觉参照《党费收缴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交纳党费。


